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实施粤建规范〔2023〕2号文支持特级资质建筑业企业
全资子公司落户有关工作的通知
（公开征求意见稿）

各地级以上市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各有关企业：
根据《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深化建设工程企业资质管理改革支持建筑业企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粤建规范〔2023〕2号)关于“对省内外建设工程综合资质（特级资质）企业在广东省内设立的全资子公司，支持申请省级权限的施工总承包和专业承包资质”的精神，借鉴部分省市的相关政策，结合工作实际，现就支持特级资质建筑业企业全资子公司落户，实施资质直接核准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支持企业落户的范围
[bookmark: _Hlk73475790]具有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资质的省内外企业在我省注册成立的全资子公司（以下简称“子公司”），可申请直接核准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二级资质；具有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资质的省内外企业在我省注册成立的全资子公司，可申请直接核准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二级资质。１项特级资质只能申请直接核准1项资质。
子公司申请其他类别的资质不纳入支持企业落户资质的范围。
二、支持企业落户的条件
以支持企业落户方式，申请资质直接核准的企业，应当是注册在广东省行政区域内，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实行独立核算的建筑业企业，且同时符合以下条件：
（一）属于具有建筑工程或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资质企业（以下简称“母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二）母公司和子公司经营和信用状态良好，一年内未发生过质量安全责任事故。
（三）子公司具有符合建筑工程或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二级资质标准要求的净资产，申报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二级资质的企业同时要具有符合资质标准要求的技术装备。
（四）母公司、子公司共同作出的承诺事项（承诺书见附件1）：
1.子公司取得相应资质后1年内纳入广东省建筑业统计。
2.子公司取得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二级资质后2年内完成下列４类中的２类工程业绩：
（1）高度100米以下，12层以上的民用建筑工程；
（2）高度120米以下，50米以上的构筑物工程；
（3）建筑面积15万平方米以下，6万平方米以上的建筑工程；
（4）单跨跨度39米以下，钢筋混凝土结构单跨21米以上（或钢结构单跨24米以上）的建筑工程。
子公司取得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二级资质后２年内完成下列７类中的４类工程业绩：
（1）各类城市道路10公里以上；单跨20米以上，45米以下的城市桥梁；
（2）4万吨/日以上的供水工程；5万吨/日以上的污水处理工程；5万吨/日以上的给水泵站、5万吨/日以上的污水泵站、雨水泵站；各类给排水及中水管道工程；
（3）中压以下燃气管道、调压站；供热面积50万平方米以上热力工程和各类热力管道工程；
（4）单项合同额2500万元以上各类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工程；
（5）单项合同额2000万元以上隧道工程和地下交通工程；
（6）5000平方米以上各类城市广场、地面停车场硬质铺装；
（7）单项合同额2000万元以上，4000万元以下的市政综合工程。
3.子公司取得相应资质后1年内按资质标准要求配备人员。
4.取得相应资质后3年内，母公司占子公司股份不低于51%。
三、资质直接核准程序
符合条件的企业，在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三库一平台管理信息服务系统按程序提出申请并上传相应材料（附件2）。
（一）申请。企业登录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三库一平台，在业务事项申报中按“支持企业落户”填报申请表和上传附件材料，并提交申请。
（二）受理。许可机关对企业提出的申请进行受理。
（三）审批。许可机关按照企业提交的申请进行审查并提出审批意见。
（四）公示。审批意见在“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三库一平台”系统进行公示，公示期5个工作日，接受社会各界监督。
（五）制证。对审批同意且公示期间未收到举报的，制发准予许可决定书和资质证书，企业自行登录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三库一平台打印电子证书（证书有效期两年）。
四、广州、深圳市的企业办理程序
[bookmark: _GoBack]子公司注册在广州、深圳市的企业，应通过省“三库一平台”向广州、深圳市住建局提交申请，由广州、深圳市住建局审批。办理条件、承诺事项和办事流程与本通知第一、二、三条一致。
五、有关实施和监督管理要求
（一）以支持企业落户方式，申请直接核准资质的企业，需获注册地的地级以上市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书面推荐。
（二）对取得相应资质的企业，企业注册所在地的地级以上市住建主管部门应会同统计部门督促企业按承诺纳入当地建筑业统计。
（三）取得相应资质的企业未能兑现承诺，或发生围标串标、支解发包、转包、违法分包、超资质承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未经审查或者审查不合格擅自施工的、任意压缩合理工期、拖欠农民工工资等违法违规行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撤回相应的资质，企业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各级住建主管部门一年内不再受理同一母公司的其他子公司以支持企业落户的方式申请直接核准资质。
（四）取得相应资质的企业，应履行承诺。子公司取得相应资质后1年内按资质标准要求配备人员。取得相应资质后3年内，母公司占子公司股份不低于51%。
（五）根据工作需要，我厅将不定期组织对取得相应资质的企业开展承诺事项兑现情况抽查。
（六）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开始实施，住房城乡建设部和省政府对资质管理有新规定的，从其规定。

附件：1.以支持企业落户方式申请直接核准资质的承诺书
2.以支持企业落户方式申请直接核准资质的材料清单











附件1

以支持企业落户方式申请直接核准资质的
承诺书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申请人就申请事项，现作出如下承诺：
1.母公司此前未在广东省行政区域范围内通过设立子公司以支持企业落户方式（或其他类似的改革政策）取得建筑工程或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二级资质。
2.子公司取得相应资质后1年内纳入广东省建筑业产值统计。
3.子公司取得相应资质后2年内完成满足建筑工程或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二级资质标准要求的工程业绩。
４．子公司取得相应资质后1年内按资质标准要求配备主要人员。
５.取得相应资质后3年内，母公司占子公司股份不低于51%。
以上承诺如有不符，本企业愿意接受资质许可机关撤回资质的处理决定和自行承担由此带来的法律责任。


母公司（盖章）：             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法定代表人（签字）：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附件2


以支持企业落户方式申请直接核准资质的
材料清单
一、承诺书
（一）以支持企业落户方式申请直接核准资质的承诺书。 
（二）建筑业企业资质申报材料承诺书。
二、申请表
建筑业企业资质申请表。
三、推荐函
地级以上市住建主管部门书面推荐函。
四、净资产
申报资质上一年度或当期的财务报告。
五、企业资质证书
母公司的施工总承包特级资质证书彩色扫描件。
六、主要技术装备
标准要求的主要设备购置发票。（仅申请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二级资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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